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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行政执法集中公示内容

一、行政执法主体

（一）行政执法主体 1 个：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 112 号

邮编：628400 电话：0839-5222038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1 个：

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执法股

主要职责：负责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综合行政执法

相关工作；负责依法承担全县劳动关系、劳动用工、社会保险、

人力资源市场、职业技能培训及考核鉴定、劳务派遣、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等方面的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执法职

责；负责受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执法相关投诉、举报、信

访等工作。

负责人：尹耀松 联系电话：0839-5233098

二、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 名 证件编号 序号 姓 名 证件编号

1 邢小川 23070113001 27 牟若楠 23070113051

2 张峰 23070113024 28 张晓波 23070113060

3 昝金凤 23070113043 29 李林 23070113061

4 罗艳 23070113045 30 周辉 23070113057

5 李远 23070113054 31 杨晓鸿 23070113058

6 邓小军 23070113026 32 梁兴华 2307011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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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证件编号 序号 姓 名 证件编号

7 罗春艳 23070113049 33 陈蓉 23070113056

8 李中元 23070113031 34 尹耀松 23070113037

9 向寄彰 23070113033 35 戴立新 23070113021

10 山爱华 23070113035 36 向平 23070113068

11 方利全 23070113019 37 徐婷 23070113072

12 仲理 23070113025 38 罗金莲 23070113027

13 蹇东金 23070113047 39 张益皓 23070113064

14 张伟 23070113029 40 张丽 23070113038

15 张俊 23070113032 41 张利容 23070113071

16 毛彬 23070113028 42 祁菲 23070113070

17 梁波 23070113039 43 李艳 23070113069

18 杜娟 23070113052 44 郭博 23070113050

19 黄玉青 23070113030 45 冉含中 23070113041

20 郭洋 23070113063 46 任晓莉 23070113034

21 刘思言 23070113044 47 周萍 23070113067

22 魏娜 23070113022 48 喻慧芳 23070113065

23 韩俊先 23070113010 49 肖凤 23070113066

24 向中明 23070113059 50 田果 23070113042

25 赵述彬 23070113015 51 蒙晓庆 23070113040

26 易俊 23070113023 52 张欣宇 23070113062

三、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权利、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苍溪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

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四、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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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行政处罚：

1.较大数额罚款;

2.较大数额没收财产;

3.责令停产停业;

4.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决定;

5.其他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二）重大行政强制

1.对未按规定缴纳或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加收

滞纳金、划拨社会保险费难以正常进行的行政强制措施；

2.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社保基金资料予以封存难

以正常进行的行政强制措施。

五、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

济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

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二）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部门：苍溪县人民政府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128 号（苍溪县司

法局一楼）

电话：0839-558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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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诉讼

单位：苍溪县人民法院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北门沟路 298 号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股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112 号

投诉电话：0839-5233036

行政执法责任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05〕37 号）

2．《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

法》(川府法〔2005〕24 号)

3．《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4．《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5．《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

2023 年 11 月 06 日印发）

六、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1．《四川省行政裁量权基准管理规定》（四川省人民政府

令第 360 号）（2023 年 12 月 29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第 21 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4 年 2 月 19 日起施行。）

2．《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标准（2023 年

本）》（川人社规〔2023〕1 号）

七、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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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库）、2025 年抽查计划

（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 查 内 容 检 查 依 据

1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89 条

2
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

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0 条

3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是否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规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1 条

4 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1 条

5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约定试用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3 条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6、23 条

6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

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4 条

第 1款

7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

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4 条

第 2款

8
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押劳动者档

案或者其他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4 条

第 3款

9
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5 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6 条

10
用人单位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

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9 条

11
用人单位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

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98 条；《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4 条

12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

名册规定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 33 条

13
船员服务机构和船员用人单位是否将其招用或者管理的船员的有

关情况定期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 58 条

14 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67 条

15

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

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

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14、67

条

16
用人单位是否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6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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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 查 内 容 检 查 依 据

毒血清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17 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5 条

18
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

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 50 条、《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9 条

19
用人单位是否对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

位，进行打击报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 51 条、《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9 条第 2 项

20
职工是否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人员因履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 52 条、《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9 条第 3 和第 4 项

21
用人单位是否妥善保存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

记材料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 8条

22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

时间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5 条

《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 40 条

23
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休假

工资报酬、赔偿金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 7条

24 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 7条

25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 7条

26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

的单位是否为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 9条

27 用人单位是否在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 6条

28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情形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 6条

29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

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 6条

30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

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 9条

31 娱乐场所是否招用未满 18 周岁未成年人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 52 条

32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 7 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

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排哺乳

未满 1 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

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

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

康体检。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3 条、《女职

工劳动特殊保护规定》第 6条第 2款、第

7条、第 9条第 1款、第 13 条、《未成年

工特殊保护规定》第 6条、《四川省集体

合同条例》第 40 条

33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

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5 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6 条、《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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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 查 内 容 检 查 依 据

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 省集体合同条例》第 40 条、《四川省最

低工资保障规定》第 11、12、13 条

34
用人单位是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2、87

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 34 条

35
用人单位（包括有缴纳社保义务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是

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77、84

条、《劳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8、18、

19 条、《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第 33 条、

《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第 2、40、41 条

36
用人单位（包括有缴纳社保义务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是

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77、86

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11 条、《社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 5、18 条、《劳

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8、18、19 条、《社

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 3条、《四

川省工伤保险条例》第 40、42 条

37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因为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账册、材料等

致命无法确定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经核定征收后是否存在延迟

缴纳的情形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 24 条

38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7 条第 1 款

39
缴费单位是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将缴费明

细告知劳动者本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

干规定》第 24 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

行条例》第 17 条、《社会保险费征缴监

督检查办法》第 14 条

40
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或者个人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提供

虚假鉴定意见、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收受当事人财物
《工伤保险条例》第 61 条

41
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

会保险基金或社会保险待遇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88 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7 条第 2 款、

《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第 37 条

42
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

遇行为
《工伤保险条例》第 60 条

43
医疗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

行为
《工伤保险条例》第 60 条

44
社保经办机构、社保服务机构、用人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骗取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87 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7 条第 2 款

45 单位和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人事职业中介活动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64 条、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42 条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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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 查 内 容 检 查 依 据

款、《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0

条、《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第 22

条第 1款、第 43 条

46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人力资源服务

业务是否履行备案义务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42 条第 2

款

47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是

否按规定提交书面报告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42 条、《四

川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第 32 条第 1 款

第 2项和第 2款

48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存在发布不真实真实、不合法招聘

就业信息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65 条、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43 条、《四

川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第 18 条和第 33

条第 1款

49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健立健全内部制度、保存服务台账、

按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44 条

50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存在未明示营业执照、服务项目、收费标

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监督机关及监督电话等情形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44 条、《就

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1 条、《四

川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第 16 条和第 33

条第 1款

51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存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

和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65 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4 条、

《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 14

条第 1、3 项和第 21 条

52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存在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66 条

第 1款（《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4 条）

53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存在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66 条

第 2款《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4

条）

54
船员服务机构在提供船员服务时，是否存在提供虚假信息，欺诈

船员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 59 条

55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存在未建立服务台帐，或虽建立服务台帐但未

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的情形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2 条

56
职业中介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是否存在未向劳动者退还

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等行为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3 条

57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发布的就业信息中包含歧视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43 条、《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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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内容；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介绍劳

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

职业中介活动；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的行为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8 条、《就业服务

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58、74 条

58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是否存在不依法接受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不按规定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行为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第 33 条

59 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授权人事人事代理业务的行为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第 34 条

60
人才市场中介机构是否存在超出许可业务范围接受代理业务的行

为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第 35 条

61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以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为由拒绝聘用或者提

高聘用标准的行为、招聘不得招用人员、向应聘者收取费用或者

采取欺诈等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第 36 条

62

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擅自改

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的；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

者广告，骗取钱财的；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

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

恶劣社会影响的；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

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

学许可证的；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62

条

63 社会组织或个人是否擅自举办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64

条

64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

技能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的行为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28 条

65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是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实施条例》第 47、49 条的情形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 47、49

条

66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是否将出资人取得回报比例的决定

和向社会公布的有关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等材料、财务状况报审

批机关备案，或者备案材料不真实的情形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 50 条

67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是否存在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 5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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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存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 51 条的情形

68
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或者以不正当手段骗取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的情形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 51 条

69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否存在筹备设立期间招

收学生的情形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 52 条

70
中外合作办学者是否存在虚假出资或者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立

后抽逃出资的情形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 5条

71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否存在未经批准增加收

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的情形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 55 条

72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否存在管理混乱、教育

教学质量低下，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 56 条

73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否存在发布虚假招生简

章，骗取钱财的情形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 57 条

74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

必备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58、92

条、《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 32

条

75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58 条

第 2 款、第 92 条、《劳务派遣行政许可

实施办法》第 32 条

76
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按照所在

地人民政府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工资报酬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58 条

第 2 款、第 92 条、《劳务派遣行政许可

实施办法》第 32 条

77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

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

动报酬和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责任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59、92

条、《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 32

条

78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

者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60 条

第 1 款、第 92 条、《劳务派遣行政许可

实施办法》第 32 条

79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

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60 条

第 2款、92条、《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

办法》第 32 条

80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60 条

第 3款、92 条

81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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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条、《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 32

条

82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

定派遣期限，或者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

议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59 条

第 2款、92 条

83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60 条

第 3款、92 条

84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依法履行第 62 条第 1款规定义务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62 条

第 1款、92 条

85 用工单位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62 条

第 2款、92 条

86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

动者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67、92

条

87 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57 条

第 2 款和第 92 条、《劳务派遣行政许可

实施办法》第 31 条

88

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劳务

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

可证》的； 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

可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 33 条

89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以外的岗位

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66、92

条

90 劳务派遣用工数量是否超过规定比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66 条

第 3款和第 92 条、《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 4条

91
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是否履行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 3条第 3款的法定程序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3条第 3款、第

22 条

92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违法退回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24 条

93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 8条、21 条

94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 17、21 条

95
外国人是否存在拒绝检查就业证、擅自变更用人单位、擅自更换

职业、擅自延长就业期限的情形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 2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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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外国人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就业

证和许可证的行为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 29 条

97 用人单位继续教育投入和组织、管理情况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第 5、11、

12、16、17、27 条和第 15条第 2款

98 继续教育机构建设、管理和开展继续教育活动等情况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第 18、20、

29 条和第 19条第 1款

（二）检查对象名录库
名称 地址

苍溪星河盛世娱乐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金雁·帝景豪庭纯 1-1-17、18、

19号

苍溪兴宇网咖 苍溪县江南干道 2 段 24 号广明国际花园 3幢 2楼

苍溪县世纪金座娱乐城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

苍溪全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望江路 11 号

苍溪县恒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泰和大街广明国际购物中心负一层

B1-14 至 21号

苍溪睿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多彩路美好广场 4 幢 7 层 7-4（04）号

四川飞鹰保安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苍溪县元坝镇裕鹤东路 189 号

苍溪县找找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中路 15 号

四川宝鑫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兴科中路 1 号 13 栋 1层 1号

四川华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80 号 7 层 707 室

四川荣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元市经开区工贸家世界 2 号楼 5-5 附 1 号

四川瑞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东坝办事处万源新区滨河路南侧万达广场

（西区）3号写字楼 12-12 至 14号

四川源美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雅凤巷 24 号雅凤小区 3幢 1层 1号

四川凯金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青川县乔庄镇环山路 307 号

四川水发建设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外西街 98 号

四川景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万源片区交警支队西侧广信·财富中心 1 栋 1-6-6

号

四川生辉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望仙场街 33 号 5栋 1层 7号

四川省岷江博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 1501 号 1 栋 5层第 503 号

广元市耀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葭萌路 393 号

四川奕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 1501 号 2 栋 9层 901 号

四川熙兴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贝森北路 1 号 1 楼 4 层 404 号

四川力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苍溪分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幸福路美好广场 2 幢 2 层 2-065 号

四川捷信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芙蓉路南段 6-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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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德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东坝办事处万源新区滨河路南侧万达广场

（西区）2栋 20-2 号

四川宏图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实业街 28 号附 18 号 3-2 幢 1 层附 21 号

四川银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陶朱街 6 号 1 幢 3-1 号

四川铭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万源万达晶座 A24-2 号

四川千河建设有限公司 康定县下桥巷步行街二单元 2 楼 2-2 号

四川中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兴科中路3号 1幢 2单元 9层 1

号

四川省六零四地质工程勘查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利州东路 677 号

四川惟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蓉北商贸大道二段 293 号 15 栋 1 单元 9楼 903 号

四川家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马鹿社区青竹街 2 号

四川省川西南地质勘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东大街 45 号

宏锋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登科寺街 168 号

四川众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舞凤街道南充商会大厦 1号楼 1单元 10层商

业商务 1006 号

四川中洋建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三街 69 号 1栋 26

层 2603 号

四川利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金橄榄广场 2 栋 29-1 号

四川盛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77 号 1栋 5楼 1号

四川中久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东坡北二路 636 号 2 栋 1 层

四川宝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育仁西路 8 号 1 栋 18 楼 1806-1810 号

四川力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青溪镇东方社区（回民新区溪畔山舍民宿）

四川鹏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 978 号 2 栋 2 单元 5 层 502 号

四川凯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东坝办事处万源新区滨河路南侧万达广场

（西区）1号写字楼 24-7 号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绵阳市科教创业园区园兴西街 11 号

四川晨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一段 115 号二楼 102 号（自编号）

四川千辉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中段 1 号凯旋丽都 1 幢 6 层 6-1 号

四川省永和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新街龙江路 123 号

四川岩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场镇隆兴街 138 号

四川宝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东坝办事处万源新区滨河路南侧万达广场

（西区）1号写字楼 6-24 号

四川吉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办事处万源新区万达广场（西区）3号写字楼

5-6 号

广元市万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御景湾 6 栋 1 单元 202

中柯瑞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双楠街 44 号 6幢底层 5号

四川满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城区陶朱街 6 号 1 幢 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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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硕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西街（幸福枫景 A 单元 14 楼）

苍溪县腾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江南苑小区）

苍溪县总工会职业介绍所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

四川幸福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桂花巷 15 号

四川鼎智养老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新区杜里路美好广场2栋3楼042

至 046 号

广元天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八角井巷 58 号

四川康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350 号

四川省昌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 1 号帝景豪庭纯商业楼一号楼

17号

苍溪县马杨心诚快递物流有限公司城中经营

部
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西段 240 号

苍溪县鑫苑名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鑫苑名城 1 幢 2 层 2-4 号

四川天保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 1 号 1 栋 1 单元 12 层 1225 号

四川仁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状元桥街 6 号

四川润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210 号

四川省苍溪县博通物业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中段

四川欧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白观村 1 组

苍溪县兰兰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三川镇川河村四组 12 号

苍溪县宏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武当村五组 11 号

四川世联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苍溪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 1 号帝景豪庭 5 号商业楼

苍溪县盛世物业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汉昌路

苍溪县汉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龙王沟路 33 号

苍溪县心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望江路 20 号

苍溪县青寿山养老院（普通合伙） 苍溪县云峰镇青盐村

苍溪县德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唤马镇瓦店村六组

四川锐佳欣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233 号

苍溪映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元坝镇张滩村 4 组

成都创泓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苍溪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美好广场 2 号楼负一楼 201-225 号

四川华敏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广元苍溪分公

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镇杜里坝落英缤纷路北段 28 号 7-17-3

号

广元市顺通达物流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西街 64 号

苍溪县太通物流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下段（宝青果业 2 号仓库）

四川苍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社区一组（怡安居）

苍溪县梨乡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路（仙和小区内）

四川省轩彦农牧有限公司 苍溪县东青镇东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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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钲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 1 号帝景豪庭 1 幢 3 层 3-9 号

苍溪一品天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落英缤纷路北段 4-8 号

苍溪县凤仪湾矿泉水有限公司 苍溪县白驿镇谯坝村

苍溪财华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人民西路 13 号

四川良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凯旋丽都六楼 4-6 号

广元辅牙巴口腔医疗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九曲溪北街 119 号

苍溪县四达汽车修理厂 苍溪县陵江镇群丰村五组

广元龙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云峰镇猕都大道创立街 4 号

四川力洁洗涤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武当工业园区（林安木业内）

苍溪县秀艺毯业有限公司 苍溪县歧坪镇龙门路 70 号

苍溪县庆祥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东台街 71 号

广元市四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社区二组 10 号（安置点 1幢 1层 1-1 号）

四川百利佳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 1 号（金雁帝景豪庭）

四川桐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幸福路美好广场 3 幢 3 层 3-097 号

四川凯铭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新区杜里坝（星泓美好广场））

苍溪县睿丰饮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三清路 336 号

四川供福天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山乡飞凤村贡福路 1 号

苍溪县笑眯眯幼儿园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元坝镇望江社区滨河路宝山苏香台 1 号

四川苍溪文旅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苍溪县三

溪口酒店分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黄猫垭镇三溪口

苍溪县创信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369 号

广元源达速递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武当路 276 号

广元市广和民用爆炸物品有限公司苍溪分公

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西街 35 号

四川邦佳弱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龙王沟街 87 号

四川省苍溪县燃建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428 号

四川恒正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395 号

四川逸兴旺海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紫云工业园

四川梨乡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125 号（和平家园一单元 301-302 号）

苍溪县万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上段 169 号

四川荣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多彩路美好广场 4 幢 1 层 1-17 号

广元程晟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新城杜里坝广明国际购物中心 6 号楼三

楼 1-10 号

四川逸家铝业有限公司 苍溪县古梁工业园区

苍溪县骐良建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古梁村（天然气工业园区）

苍溪县兴瑞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4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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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东溪供销合作社 苍溪县东溪镇小桥路 27 号

四川琪森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西街(雅居村 B幢附一楼 7号)

苍溪县正贤服饰店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四川中诚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南街 75 号 1幢 1单元 3层 5号（仅

作办公用）

苍溪澜湖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西街（江畔雅居城 125 号）

苍溪世纪豪艇大酒店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下段（船型建筑）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元苍溪中

心书店
苍溪县陵江镇同心广场

苍溪县汉硕幼儿园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二环钰桓江南商用楼 1 号楼

四川怡润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A 幢 A2-1-13 号

四川阳光大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苍溪分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二段 59 号荣新.江南半岛小

区 5 幢 2 层 5 号

苍溪吉茂再生资源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紫云工业园创新街 10 号

四川苍溪文旅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四季青酒

店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村 8 组

广元云杉家居有限公司
苍溪县江南新区杜里路的苍溪星泓美好广场 2 栋 1 楼 121 至 126、

092-098 号

四川华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 560 号

四川精巧家居有限公司 苍溪县紫云工业园区

四川苍溪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三清社区梨仙湖商业广场 4 号楼 3 楼

苍溪建工协谦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多彩路美好广场 4 幢 8 层 8-3（13 号）

四川广苍盛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镇二环路 1 幢 1 单元 3 楼

苍溪县雨枭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少屏社区落英缤纷路北段 28 号

苍溪县中川涂料有限公司 苍溪县工业集中发展区紫云工业园区

苍溪巨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落英缤纷路北段一品天下苍溪会客厅12号楼

五层 1—18 号

苍溪冰中雪食品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八角井 12 号）

四川百业汇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紫云工业园区内

苍溪华瑞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一组（三清花园二楼）

四川苍翠旅行社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三清社区梨仙湖商业广场 4 号楼 3 楼

苍溪县林业开发中心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路 44 号

苍溪县佳源砂石经营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武云路 55 号

四川苍溪文旅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梨博园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销售

分公司苍溪陵江加油站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村八组

苍溪县笑眯眯幼儿园有限责任公司陵江镇分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二段（帝景豪庭一号楼二楼 1—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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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四川弘润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大道 1 号（文广中心）

四川苍溪文旅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苍溪县梨

花苑酒店分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梨博园内

广元天宇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太平村

四川鉴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中路（华府帝王城）

苍溪承阳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大道玉锦凤都 3 幢 1 楼 2 号

苍溪县供销社锦虹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唐家湾路 1 号（广明国际花园二楼 3-2-3）

四川煜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安置小区 10 号

四川新创能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古梁村（广元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

四川鸿远方正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32 号 1幢 3-1 号

苍溪县国培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苍溪县嘉陵路延伸段步行街 A、B幢 2楼

苍溪县兴苍建设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白鹤路 27 号

广元市路桥工程总公司苍溪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

苍溪县万顺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群辉村二组（汽车文化小镇）

四川苍溪歧坪省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苍溪县歧坪镇龙门北路 140 号

苍溪县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城北加油站旁)

四川省力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苍龙苑商住楼）

四川利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苍溪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西街 15 号

苍溪县天天乐超市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332 号

四川苍溪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白鹤路 27 号

苍溪县好自在客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白鹤路 27 号

四川正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东台街 32 号

苍溪县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329 号

四川省楠洋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 115 号（原落英缤纷路北段）

苍溪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苍溪县工业集中发展区武当工业园苍云路

苍溪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 97 号

苍溪县鑫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284 号

四川苍溪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上段(三清村一组)

四川省烟草公司广元市公司苍溪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鹤山巷 2 号

苍溪县昌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大桑树巷 29 号

广元市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苍溪县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西路 15 号

四川正元工贸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古梁村三组

广元泰和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武当路 117 号

四川常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镇二环路 1 号 1 单元三楼

苍溪神州天立高级中学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杜里社区落英缤纷路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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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乡镇供水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140 号

四川广运集团苍溪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401 号

苍溪社保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403 号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苍溪县供电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大道 169 号

四川天姿明远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北门沟路

四川貔貅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龙王沟街 33 号

四川九鼎红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汉昌路 288 号

广元工立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苍溪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中段 334 号（碧秀花园）

苍溪县旅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三清社区梨仙湖商业广场 4 号楼 3 楼

（苍溪县陵江镇三清村八组）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苍溪县支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多彩路美好广场 4 幢 9-10 楼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溪支行 苍溪县杜里坝新区杜里路“星泓美好广场”5号楼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苍溪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一段 268 号

四川紫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壹品江山 1 幢 1 单元第一

层 1-1 号

四川种之灵种业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336 号

四川中文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街 3 号（审计局办公楼大门旁）

四川元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九曲溪北街 26 号

四川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龙王沟建材一条街

四川勇泰化工有限公司 苍溪县元坝镇峨溪村三组

四川壹泡红茶业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光明村二组（移民小区 17 号）

四川兴食尚科技有限公司 苍溪县紫云工业园区

四川鑫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少屏社区落英缤纷路北段 28 号

四川鑫泓钻井废水处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桥溪乡金龙村

四川鑫盾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多彩路美好广场财智大厦 4 层 4-3（12）

四川欣鸿宇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经济开发区紫云工业园猕都大道红云街 2 号

四川天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北门社区内）

四川松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新区（美好广场）

四川松澜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少屏社区

四川双成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九曲溪北街 3 号

四川蜀马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元坝镇裕群村

四川食为天农业有限公司 苍溪县经济开发区紫云工业园紫云路

四川省亿家园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江岸御园 2B2 单元 45 号

四川省鑫大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苍溪县元坝镇天井村五组

四川省腾宇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34 号

四川省四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 1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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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鹤仙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苍溪县白鹤乡江水村四组

四川省和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苍溪县龙山镇龙山场

四川省车之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群辉社区二组

四川省苍溪县市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龙王沟街 31 号

四川省苍溪县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白鹤路 27 号

四川省苍溪县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汉古街 10 号

四川省苍溪县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西街 22 号

四川省苍溪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内西街 42 号

四川省苍溪县佳乐物业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上段

四川省苍溪县弘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349 号

四川省苍溪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93 号状元小区

四川省苍溪县地博测绘事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307 号

四川省苍溪漓山粮油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下段 488 号

四川省参延生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苍溪县工业集中发展区紫云园区

四川润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协和上街 153 号 1 层

四川平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二环路（江南半岛 11 栋 702 号）

四川立信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落英缤纷路北段（钰桓江南 1 幢 1 层 1-9 号）

四川竣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东街 13 号

四川峻豪商贸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145 号

四川钧燕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古梁工业园（古梁村三组）

四川聚宝源投资有限公司 苍溪县云峰镇石家坝社区四组

四川金瑞中药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陵江村老鸱山

四川金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金港国际）

四川建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程昌大厦

四川嘉陵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中段

四川华邦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苍溪县中土镇仁和村二组

四川鸿瑞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336 号

四川红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步行街 C 栋一楼 35 号

四川红军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路

四川恒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395 号

四川恒和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白鹤路 27 号

四川国园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苍溪县龙山镇长梁村

四川国森大酒店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2 号

四川福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杜里坝落英缤纷路沿江景观资产A1栋

露台

四川德道清算事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内西街 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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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邦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向阳巷 40 号

四川川北力和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路

四川苍溪仁禾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508 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苍溪支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东路 166-174 号

四川苍溪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汉古街 131 号

四川苍溪地方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苍溪县五龙镇南街 53 号

四川艾力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苍溪县工业集中发展区紫云工业园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苍溪县元坝镇天井村六组

广元市志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上段（龙王沟）

广元市万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苍溪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广元市泰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武当路 117 号

广元市明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汉昌路 39 号

广元市凰诚鸿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263 号

广元鸿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老国税局二楼）

广元果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肖家坝高科技工业园区

成都仁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苍溪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少屏居委会二组

苍溪县紫荆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8 号

苍溪县周记粥公粥婆餐饮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状元桥街永福公寓一楼

苍溪县众鑫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 115 号

苍溪县众成燃气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太平村一组

苍溪县中亿石化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麻岭村一组

苍溪县正合诚品商贸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武当工业园区

苍溪县园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一分店 苍溪县陵江镇武当村一组

苍溪县元坝汽车客运站 苍溪县元坝镇裕鹤东路

苍溪县银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275 号附 1 号

苍溪县阳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 213 号

苍溪县亚泰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东段

四川天兆猪业股份有限公司苍溪分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69 号

苍溪县兴四海机电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428 号

苍溪县兴科现代农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麻岭村二组（猕猴桃研究所）

苍溪县兴华印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歧坪镇歧坪场

苍溪县兴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枣子树巷 2 号

苍溪县现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249 号

苍溪县万顺爆破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128 号

苍溪县土地综合开发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上段

苍溪县天宇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2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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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天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西街 57 号

苍溪县四达贸易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群丰村五组

苍溪县世纪华联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鑫苑名城小区）

苍溪县巧政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西街

苍溪县石马红星加油站 苍溪县石马镇真武村 4 组

苍溪县生意如来商贸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干道（广明国际花园）

苍溪县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八角井巷 60 号

苍溪县钱龙林化有限公司 苍溪县工业集中发展区紫云工业园

苍溪县农机汽配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70 号

苍溪县猕猴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大道 215 号

苍溪县龙山园林生态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龙山镇龙山场迎宾路

苍溪县龙山川明参(沙参)合作社 苍溪县龙山镇龙山场

苍溪县华哲商贸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武当路 25 号

苍溪县陵江镇肉制品加工厂 苍溪县陵江镇陵江村三组

苍溪县陵江镇木林页岩砖厂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村三组

苍溪县利宝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大道 157 号（麻岭村 4 组原广柑窖）

苍溪县梨山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古梁路 16 号

苍溪县老百姓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老百姓护理

院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坝落英缤纷路东段（景观房 B7 号）

苍溪县九州商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31 号

苍溪县金穗网络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苍溪县经典商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县房管所综合楼三楼）

苍溪县金园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八庙镇涧溪村 4 组

苍溪县兴源苗木专业合作社 苍溪县龙山镇南阳村四组

苍溪县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北门加气站旁)

苍溪县金仁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大道 1 号泰福嘉苑 1 幢 1 层 1-1

号、2层 2-1 号

苍溪县金麒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汉古街 55 号

苍溪县汇龙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上段 407-409 号

苍溪县华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紫云工业园区

苍溪县华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大道 29 号

苍溪县花果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苍溪县龙山镇新场街 36 号

苍溪县宏通物流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武当村（武当工业园区）

苍溪县浩然广告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少屏社区

苍溪县汉昌水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大道 213 号

苍溪县国超苗木专业合作社 苍溪县龙山镇南阳村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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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401 号

苍溪县富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任家巷 8 号

苍溪县房地产开发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兴贤大厦晓南街 38 号

苍溪县鼎力教育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刘家巷 52 号

苍溪县川湘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回水丝厂内）

苍溪县橙天玖和影城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新区星泓美好广场（项目商业楼）

苍溪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329 号

苍溪县诚远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人民中路 28 号

苍溪县博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汇峰花园一楼）

苍溪县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渡江路北段 73 号 1栋 1单元 3楼 1号

苍溪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古梁村

苍溪天府商品交易所红心猕猴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紫云工业园区

苍溪瑞祥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肖家坝(银杏大道中段)

苍溪康复医院（普通合伙）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西街

苍溪金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路 1 号

苍溪广通能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古梁村（大通公司办公楼）

苍溪广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落英缤纷路（如意城）

苍溪县金中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359 号

苍溪县地心引力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落英缤纷路北段(一品天下苍溪会客

厅 1 号楼 1 一 9 号、25一 32 号)

苍溪县拾号音乐城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98 号

苍溪县美丽会娱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现代商城四楼）

苍溪县天地无限歌城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中段（大鹏商场四楼）

苍溪坤诚歌舞娱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上段(三清村一组)

四川慕爱瑟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一品天下-苍溪会客厅 12 号楼 1、2 层

苍溪县叁号娱乐城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坝（A3灯笼）

四川基音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一品天下.苍溪会客厅 6号楼 3层 1-9 商铺

苍溪县芒果网咖网吧 苍溪县陵江镇五星花园（汉昌大厦二楼）

苍溪县茗缘网咖店 苍溪县滨江路中段（房管局二楼）

苍溪县可可主题网吧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步行街 50 号附 302 号

苍溪县花千谷音乐酒吧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落英缤纷路北段一品天下会客厅 5 号

楼 3 层 1-6 号商铺

苍溪县盛世娱乐城 苍溪县陵江镇落英缤纷路（如意城）

苍溪县金色芒果休闲城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下段（鑫苑名城小区）

苍溪县经典商务有限公司皇家经典娱乐会所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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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地址

四川警护威保安培训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六槐社区 03 号（原六槐中心小学校）

四川利英起航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杜里坝沿江景观建筑B2栋内编号3、4、

6、7号

四川众源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狮子巷 10 号工商联宿舍楼 1楼

四川金玺人才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耀目路三段 32号 38幢(南充光彩大市场四区

7幢)2 层 2-1 号 102

四川省朗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江东中路七段 1 号天来大酒店第 10 栋 15 层

03号

（三）2025 年抽查计划
序

号
任务名称

检查

对象

检查

方式

抽查完

成时限
检查内容

是否列入部门联

合双随机检查

1
劳动用工抽查

检查

各类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现场

检查

10月31

日前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检

查。

是

2
劳务派遣机构

抽查检查
劳务派遣机构

现场

检查

10月31

日前

劳务派遣机构遵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劳

务派遣许可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检

查。

是

3

经营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检

查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

现场

检查

10月31

日前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遵守《人力资源市

场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检查。
是

八、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

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劳动

保障监察行政处罚文书标准》和《四川省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

流程标准》的通知（川人社发〔2021〕16 号）

（二）广元市司法局印发《关于印发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

的通知》(广司发〔2022〕16 号)

九、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

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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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

2024 年牵头双随机检查 3 次，检查 26 家。

（二）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2024 年度行政检查 93 次；行政处罚 4 件。

十、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检查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和不

予、免予、从轻、减轻、从重行政处罚清单



— 26 —

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类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

类别
对象划分 监管方式

1
劳动保障

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2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3
社会保险

核查
一般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4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的企业和相关人员 双随机一公开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多次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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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川人社规〔2024〕4号）

序

号
违法行为种类 法律依据 不予处罚条件（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或规章制度执

行时间小于 1 年且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2.主动整改或者在限期内改正。

2

劳动者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

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

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款：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依

照前款规定处罚。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违法行为涉及劳动者 3 人以下，或者

涉案金额小于 5000 元；

3.主动整改或者在限期内改正；

4.违法行为未造成群体性事件、突发事

件等社会危害后果。

3
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

立职工名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

名册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处二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1. 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或者违法行为

存续时间小于 1 年且尚未造成危害后

果；

2.主动整改或在限期内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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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种类 法律依据 不予处罚条件（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4 企业违反《企业年金办法》规定

《企业年金办法》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本办法

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

改正。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或者违法行为

存续时间小于 1 年且尚未造成危害后

果；

2.主动整改或在限期内改正。

5

用人单位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

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

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

准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

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

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违法行为涉及劳动者 3 人以下；

3.主动整改或者在限期内改正；

4.违法行为未造成群体性事件、突发事

件等社会危害后果。

6
用人单位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

员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五）项：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五）

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

第六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

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违法行为涉及劳动者 3人以下；

3.主动整改或者在限期内改正；

4.违法行为未造成群体性事件、突发事

件等社会危害后果。

7

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不

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中介

服务费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三条：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在职

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违法行为涉及 3 人以下，或者涉案金

额小于 5000 元；

3.主动整改或者在限期内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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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种类 法律依据 不予处罚条件（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8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按规定

在服务场所明示营业执照、服务项

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和监督电话、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明示有关事项，未按

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

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未按照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公示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证等信息，未按照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明示有关事项，未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

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或者违法行为

存续时间小于 1 年且尚未造成危害后

果；

2.主动整改或在限期内改正。
9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按规定

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

账

10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按规定

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

11
用人单位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对工伤事故进行调查核实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违法行为未影响事故调查核实结果；

3.主动整改或者在限期内改正。

12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在工

伤认定中提供虚假材料

《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在工伤认定中提供虚

假材料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违法行为未导致工伤认定结果错误；

3.主动整改或在限期内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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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种类 法律依据 不予处罚条件（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3
用人单位侵害集体协商代表的特殊

保护权益

《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十九条：企业应当保证协商代表履行职责所必要的工作时间。协

商代表履行职责占用的时间，视为正常出勤。

企业对协商代表不得有打击报复的行为。

企业对协商代表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变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企业进行经济性裁员，协商代表有优先保留工作的权利。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劳动保障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对责任人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违法行为涉及劳动者 3 人以下，或者

仅存在一种违法情形；

3.主动整改或在限期内改正的；

4.违法行为未造成群体性事件、突发事

件等社会危害后果。

14
用人单位拒绝补发最低工资差额和

拒绝支付赔偿金

《四川省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第十三条：用人单位拒绝补发最低工资差额和拒绝支付赔偿金

的，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可给予警告，仍不改正的，可处以欠付最低工资差额和赔偿金总额 1

至 3倍的罚款。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涉及劳动者人数 3人以下，或者拒发

金额小于 1 万元；

3.主动整改或在限期内改正的；

4.违法行为未造成群体性事件、突发事

件等社会危害后果。

15

单位未按规定告知失业人员应当享

受的失业保险待遇、为失业人员出具

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或者不在

规定期限内提交失业人员名单、档案

《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单位未按规定告知失业人员应当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

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失业人员名单、档案的，

由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可处

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涉及劳动者人数 3 人以下；

3.主动整改或在限期内改正的；

4.违法行为未造成群体性事件、突发事

件等社会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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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种类 法律依据 不予处罚条件（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6
用工单位违反辅助性岗位确定程序

规定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应当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并在用工单位内公示。

第二十二条：用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涉及劳务派遣人员 3 人以下；

3.主动整改或在限期内改正的；

4.违法行为未造成群体性事件、突发事

件等社会危害后果。

17
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

告骗取钱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

以警告；（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

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

以警告。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无违法所得的；

3.主动整改或在限期内改正的；

4.违法行为未造成群体性事件、突发事

件等社会危害后果。

18

缴费单位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

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或者未按规

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

纳情况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四条：对缴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警告，

并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

险费的；（三）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对上述违法行为的行政

处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违法行为首次被发现；

2.涉及劳动者人数 3人以下，或者未按

照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

保险费 1 万元以下；或未按规定公布本

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不超过 2 次

的；

3.主动整改或在限期内改正的；

4.违法行为未造成群体性事件、突发事

件等社会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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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免予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1
对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九条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

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 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情节轻微，经责令改正后已改正，

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2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在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

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

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

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的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

作外，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第六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

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无具体受侵害劳动者，且经责令已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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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3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未及

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

续的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二条 劳动者被用人单位招用的，由用

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和与劳动者终止或者

解除劳动关系，应当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备案，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

记手续。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后，应当于录用之日起 30日内办理登记手续；

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后，应当于 15日内办理登记手续。

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或灵活就业的，由本人在街道、乡镇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办理就业登记。就业登记的内容主要包括劳动者个人信息、就业类型、

就业时间、就业单位以及订立、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情况等。就业登记

的具体内容和所需材料由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对用人单位办理就业登记及相关手续设立专门服务

窗口，简化程序，方便用人单位办理。

第七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未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

业登记手续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

款。

情节轻微，经责令改正后已改正，

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4
对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

遣业务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

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轻微，经责令改正后已改正，

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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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1

对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

教学的民办学校和民办学

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

及直接责任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

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二）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

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的；（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四）非法颁发

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五）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

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六）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

可证的；（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八）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

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

2.《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

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已受理设立申请，逾期不予答复的;(二)批准不

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申请的;(三)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的;(五)侵犯民办学校合法权益的;(六)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2

对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

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

督机构组成人员危害学校

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

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

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行

政处罚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

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1至 5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

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

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二）

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

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

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的；（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

许可证的；（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

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

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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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3

对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

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

者实际控制人对所举办或

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

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

行政处罚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

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

1至 5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

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

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

的，1至 5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情节严重的，10 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4

对社会组织和个人违反规

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

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

内招生的行政处罚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

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5

对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

记或者注销登记的行政处

罚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二条：缴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规定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的;(二)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未按规定到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销登记的;(三)未按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社会

保险费数额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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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6

对缴费单位未按规定从缴

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

会保险费或者未按规定向

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

费缴纳情况的行政处罚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四条：对缴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警告，并

可以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一)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的;(二)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

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三)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对上述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7

对缴费单位伪造、变造、

故意毁灭社会保险缴费等

财务账册、材料，或者不

设账册，致使社会保险费

缴费基数无法确定的行政

处罚

1.《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缴费单位违反有关财务、会计、统计的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帐册、材料，或者不设帐册，致使社会保险费

基数无法确定的，除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纪律处分、刑事处罚外，依

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征缴；迟延缴纳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税务机关依照第十二条的规定

加收滞纳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

2.《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三条：对缴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条例第十三

条的规定，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以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一)因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帐册、材料造成社

会保险费迟延缴纳的;(二)因不设帐册造成社会保险费迟延缴纳的;(三)因其他违法行为造成社

会保险费迟延缴纳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8

对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或者

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

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由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属于社会保险服务

机构的，解除服务协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的，依法吊销其执

业资格。 第八十八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2.《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五十五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属于定点医药机构的，责令其暂停相关责任部门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涉

及社会保险基金使用的社会保险服务，直至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属于其他社会保

险服务机构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有

执业资格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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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单位未按规定告知失业

人员应当享受的失业保险

待遇、为失业人员出具终

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提交

失业人员名单、档案的行

政处罚

《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单位未按规定告知失业人员应当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为

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失业人员名单、档案的，由县

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可处 500 元以

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10
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

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

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11
对用人单位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而未参加的行政处罚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

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处欠缴数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

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

照本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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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用人单位拒不协助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对工伤事故

进行调查核实的行政处罚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 2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13

对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

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九条：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14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建立

职工名册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

册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处 2000 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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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用人单位以担保或者其

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和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扣

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

品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

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

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依照前款规定处

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16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保存

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

录用登记材料的行政处罚

1.《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四条：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必须核查被招用人员的身份证；对不满

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律不得录用。用人单位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核查材料应当妥善保管。

2.《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八条：用人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保存录用登记材料，或者

伪造录用登记材料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１万元的罚款。

3.《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九条：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

案的单位使用童工或者介绍童工就业的，依照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标准加一倍

罚款，该非法单位由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17

对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

人拒绝或拖延签订集体合

同、不提供或不如实提供

签订或履行集体合同所需

资料、劳动标准低于集体

合同规定、规章制度与集

体合同抵触、集体合同不

按时报送劳动保障部门审

查及其他违反集体合同管

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或者处以 5千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一）拒绝或者

拖延签订集体合同的；（二）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签订、履行集体合同所需资料的；（三）劳

动合同中的劳动标准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四）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相抵触的；（五）

集体合同文本不按时报送劳动保障部门审查的;（六）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对有前款行为的企业，并可以处以其法定代表人 1 万元以下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 40 —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18

对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

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行政

处罚

《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三条第六款：禁止用人单位的下列行为：……（六）不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和就业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六）项规

定的，由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对单位处 3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19

对用人单位侵害集体协商

代表的特殊保护权益的行

政处罚

《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十九条：企业应当保证协商代表履行职责所必要的工作时间。协商代

表履行职责占用的时间，视为正常出勤。

企业对协商代表不得有打击报复的行为。

企业对协商代表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变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企业进行经济性裁员，协商代表有优先保留工作的权利。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劳动保障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对责任人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20
对用人单位违规延长劳动

者工作时间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2.《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

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3.《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四十条：企业违反集体合同规定，延长劳动时间、克扣或者无故拖

欠职工工资、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及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的，由劳动保障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改正;对职工造成损害的，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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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21

对用人单位拒绝补发最低

工资差额和拒绝支付赔偿

金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第十三条：用人单位拒绝补发最低工资差额和拒绝支付赔偿金的，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可给予警告，仍不改正的，可处以欠付最低工资差额和赔偿金总额一至三倍的

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22

对单位和个人为未满十六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的行政处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七条::单位或者个人为不满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由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介绍一人处５０００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职业中介机构为不满１６周岁的

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并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吊销其职业介绍许可证。第九条：无营业执照、被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使用童工或者介绍童工就业的，依照本规

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标准加一倍罚款，该非法单位由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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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23
对侵害女职工、未成年工

劳动保障权益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侵

害其合法权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对女职工或者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2.《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

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

对怀孕 7 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

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第七条 女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

胞胎的，每多生育 1 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 4 个月流产的，享受 15 天产假；怀孕满 4 个月流产的，享受 42 天产假。第九条

对哺乳未满 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 1 小时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哺乳 1 个婴儿每天增加 1 小时哺乳时间。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

七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按

照受侵害女职工每人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附录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按照受侵害女职工每人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用人单位

违反本规定附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治

理，处 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有关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

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3.《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四）安排

怀孕７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夜班劳动或者延长其工作时间的；（五）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少于 90
天的；（六）女职工在哺乳未满 1周岁的婴儿期间从事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哺

乳期禁忌从事的其他劳动以及延长其工作时间或者安排其夜班劳动的；（七）安排未成年工从事

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的；（八）

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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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24

对组织或个人招用未满十

六周岁未成年人，营业性

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

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招

用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

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一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

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款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招用已满

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第一百二十五条：违反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由文化和旅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

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 10 万元以

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25

对用人单位在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

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

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

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

准的行政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外，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

检标准。 第六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

第二款规定，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

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并可处以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26

对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

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

招聘条件、工作内容、工

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

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

含有民族、种族、性别、

宗教信仰等方面歧视性内

容行为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

情况、招聘人数、招聘条件、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招聘信息，应当真实、合法，

不得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性内容。

用人单位自主招用人员，需要建立劳动关系的，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并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等相关手续。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 44 —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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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采取

欺诈、暴力、胁迫或者其

他不正当手段开展人力资

源服务，以及以招聘为名

牟取不正当利益、介绍单

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

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七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用人单位委托招聘人员或者开展

其他人力资源服务，不得采取欺诈、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不得以招聘为名牟取不正

当利益，不得介绍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28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

现场招聘会未制定组织实

施办法、应急预案和安全

保卫工作方案，未核实参

加招聘会的招聘单位及其

招聘简章的真实性、合法

性，未提前向社会公布招

聘会信息并对招聘会中的

各项活动进行管理，以及

举办大型现场招聘会不符

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八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聘会，应当制定组织实施

办法、应急预案和安全保卫工作方案，核实参加招聘会的招聘单位及其招聘简章的真实性、合法

性，提前将招聘会信息向社会公布，并对招聘中的各项活动进行管理。

举办大型现场招聘会，应当符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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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建

立健全人力资源供求信息

发布审查和投诉处理机

制，发布的信息不真实、

不合法，泄露或者违法使

用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的

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九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人力资源供求信息，应当建立健

全信息发布审查和投诉处理机制，确保发布的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业务活动中收集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的，不得泄露或者违法使用所知悉的商

业秘密和个人信息。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30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

互联网提供人力资源服

务，违反《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网

络安全、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互联网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应

当遵守本条例和国家有关网络安全、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的规定。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31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接受用人单位委托提供

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时改变

用人单位与个人的劳动关

系，与用人单位串通侵害

个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条: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用人单位委托提供人力资源

服务外包的，不得改变用人单位与个人的劳动关系，不得与用人单位串通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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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

中介活动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

业中介活动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关闭或者责令停止从事职业中介活动;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33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

未备案，设立分支机构及

办理名称、住所、法定代

表人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

书面报告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条: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自工商登

记办理完毕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报告分支机构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关闭或者责令停止从事职业中介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34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未按规定在服务场所明

示营业执照、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和监

督电话、人力资源服务许

可证，未按规定建立健全

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

账、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

告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二条：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下列事项，

并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价格等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一)营业执照;(二)服务项目;(三)收费标准;(四)监督机关和监督电话。

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还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明示有关事项，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建立健

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由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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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

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

造、涂改、转让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第十七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伪造、涂改、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二）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

务；

……。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二）项规定，伪造、涂改、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证，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36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劳

动者收取押金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

押金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并以每人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

款。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向劳动者收取

押金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予

以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37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职

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

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

服务费的行政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三条: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在职业中

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

以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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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经

许可从事职业培训和职业

技能鉴定、为没有参加职

业技能鉴定或鉴定不合格

的人员申报职业资格证书

行为的行政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三条: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在职业中

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

以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39

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

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未

依法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或

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行为

的行政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

鉴定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40

对职业技能鉴定站（所）

不遵守劳动行政部门的有

关规定、未从国家规定的

试题库提取职业技能鉴定

试题、拒不受理符合申报

条件和规定手续人员的职

业技能鉴定、不严格执行

职业技能鉴定回避制度和

乱收费的行政处罚

《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第十三条：职业技能鉴定站（所），必须遵守劳动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

实施办法。职业技能鉴定试题必须从国家规定的试题库提取，不得自行编制试题。

第十四条：职业技能鉴定站（所），应受理一切符合申报条件、规定手续人员的职业技能鉴定，

要严格执行考评员对其亲属的职业技能鉴定回避制度。

第十八条：单位或个人申报职业技能鉴定，均应按照规定交纳鉴定费用。

（一）职业技能鉴定费用支付项目是：组织职业技能鉴定场地、命题、考务、阅卷、考评、

检测及原材料、能源、设备消耗的费用；（二）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劳动行政部门按照财政部、劳动部（92）财工字第 68 号《关于工人考核费用开支的规定》，商

当地财政、物价部门做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八条（二），造成不良影响的职业技能鉴定

站（所），由劳动行政部门吊销其《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对乱收费的，没收其非法所得费用。

没收的费用，专项用于职业技能鉴定事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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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对滥发、伪造、仿制职业

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

1.《工人考核条例》第二十七条：违反《技师合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特种作业人员

操作证》的核发办法和规定，滥发上述证书的，除应当宣布其所发证书无效外，还应视情节轻重，

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对其中通过滥发证书获取非法收

入的，应当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非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2.《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第二十七条：违反本规定第三条（二）中第五项和第十七条（三），伪

造、仿制或滥发《技术等级证书》、《技师合格证书》、《高级技师合格证书》的，除宣布其所

发证书无效外，还应视情节轻重，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对

其中通过滥发证书获取非法收入的，应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42
对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

派遣业务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

派遣业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的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5万元

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43

对劳务派遣单位涂改、倒

卖、出租、出借、非法转

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证》，隐瞒真实情况或者

提交虚假材料及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

务派遣行政许可行为的行

政处罚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涂改、

倒卖、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的；（二）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三）以欺骗、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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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对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

位违反劳务派遣规定行为

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

遣业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本条例有关

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位被派遣劳

动者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

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45

对用工单位违反辅助性岗

位确定程序规定的行政处

罚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应当经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在用工

单位内公示。

第二十二条：用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46
对民办学校违规办学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公安、民政或

者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办学、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

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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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对继续教育机构未认真实

施继续教育教学计划，向

社会公开继续教育的范

围、内容、收费项目及标

准等情况，建立教学档案，

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如实出

具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

教育证明的行政处罚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第十九条：继续教育机构应当认真实施继续教育教学计划，向社

会公开继续教育的范围、内容、收费项目及标准等情况，建立教学档案，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如实

出具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

继续教育机构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远程教育，形成开放式的继续教育网络，为基层、

一线专业技术人员更新知识结构、提高能力素质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第二十九条：继续教育机构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

者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48

对禁止吸烟场所未按规定

设置禁烟标识或违反规定

设置吸烟器具的、个人在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

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相关行政部门按照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负责

下列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监督管理工作。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别对各自管辖学校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二）中小学校以外的其他学校室内区

域； 第二十五条：禁止吸烟公共场所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建立禁

烟管理制度，做好禁烟宣传教育工作； （二）在醒目位置设置禁止吸烟标识和监管部门电话；

（三）不得设置与吸烟有关的器具；（四）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吸烟者吸烟或者劝其离开该场所。

对不听劝阻的吸烟行为可以采取合法方式进行取证，并及时向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第三十九条：公共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 1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者，

处 2 万元以下罚款：（一）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公共场所未设置吸烟区（室）的；

（二）禁止吸烟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禁烟标识或违反规定设置吸烟器具的。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

烟的，由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49
对企业违反企业年金管理

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企业年金办法》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本办法的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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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对外国人或者用人单位伪

造、涂改、冒用、转让、

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书的

行政处罚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对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

书的外国人和用人单位，由劳动行政部门收缴就业证和许可证书，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 1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51

对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

监察，不按要求报送书面

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

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

据，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

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

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 2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二）不按照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三）

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四）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52

对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

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

资，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

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

工提供工资清单，扣押或

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

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

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

或者银行卡的行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以实物、

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二）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

民工提供工资清单；（三）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

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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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

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或未按规定存

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

金融机构保函，施工总承

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行

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的行

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处 5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施工单位限制承接新工程、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

质证书等处罚：（一）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二）施工

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

位未实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54

对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

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

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

确认或未配合施工总承包

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

督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

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

施监督管理或未实行施工

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的

行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一）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

（二）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三）分包单位未配合施工总承包

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督管理；（四）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55

对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

程款支付担保或未按约定

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

工费用，建设单位或者施

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

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

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有关资料的行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处 5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

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三）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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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对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

者近亲属在工伤认定中提

供虚假材料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在工伤认定中提供虚假材

料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处 2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57

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

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

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

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

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询。通过查

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其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应当及时解聘。

第一百二十六条：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违反本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招

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58

对用人单位向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提供的网络招聘信

息违法设置限制人力资源

流动的条件，开展网络招

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未依法履行信息审查义

务的行政处罚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设置限制

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未依法履行信息审查义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无违法所得的，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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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对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

式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履行核

验、登记义务，不履行招

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

务的行政处罚

1.《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不履行核验、登记义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

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核验、登

记义务的；（二）不按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报送有关信息的；

（三）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违法情形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或者未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的；（四）不履行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义务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60

对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

构违规通过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

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

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

人组织、安排、管理学生

实习实训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六十六条：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学生实习的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侵害学生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参加相关保险、接受职业技能指导等权

利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人组织、安排、管理学

生实习实训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对

前款规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

或个人，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61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

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

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

业务的单位或个人违规组

织、安排、管理职业学校、

职业培训机构学生实习实

训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六十六条：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学生实习的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侵害学生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参加相关保险、接受职业技能指导等权

利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人组织、安排、管理学

生实习实训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对

前款规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

或个人，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 56 —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62

对社会保险服务机构拒绝

监督检查或者谎报、瞒报

有关情况的行政处罚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五十七条：社会保险服务机构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监督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有关情况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并可以约谈有关负责人；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

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违法

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63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无

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提供

职业中介服务，介绍劳动

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

事的职业行为的行政处罚

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第十七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四）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五）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

止从事的职业；……

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四）（五）项规定，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

供职业中介服务，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

3倍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万元；情节严重的，提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当事

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七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二）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积极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并提供相关违法资料的；（五）举报重大违法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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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从重行政处罚清单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1

对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

教学的民办学校和民办学

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

及直接责任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

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二）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

举办者的；（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四）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

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五）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六）

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七）伪造、变造、买卖、

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八）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

2.《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已受理设立申请，逾期不予答复的;(二)批准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申请

的;(三)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五)侵犯民办学校合法权益

的;(六)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2

对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

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

督机构组成人员危害学校

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

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

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行

政处罚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

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1

至 5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

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

资、挪用办学经费的；（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四）与实施义务教育

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

策、管理的;（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

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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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3

对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
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
者实际控制人对所举办或
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
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
行政处罚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
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1至 5年内不
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
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
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1至 5年内
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情节严重的，10 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4

对社会组织和个人违反规
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
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
内招生的行政处罚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
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5

对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
记或者注销登记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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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6

对缴费单位未按规定从缴
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
会保险费或者未按规定向
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
费缴纳情况的行政处罚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四条：对缴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警告，并可以
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一)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的;(二)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
社会保险费的;(三)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对上述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7

对缴费单位伪造、变造、
故意毁灭社会保险缴费等
财务账册、材料，或者不
设账册，致使社会保险费
缴费基数无法确定的行政
处罚

1.《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缴费单位违反有关财务、会计、统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有关规定，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帐册、材料，或者不设帐册，致使社会保险费基数无法确
定的，除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纪律处分、刑事处罚外，依照本条例第九条
的规定征缴；迟延缴纳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税务机关依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加收滞纳金，并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
2.《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三条：对缴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条例第十三条的规
定，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一)因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帐册、材料造成社会保险费迟延缴纳
的;(二)因不设帐册造成社会保险费迟延缴纳的;(三)因其他违法行为造成社会保险费迟延缴纳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8
对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或者
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社
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属于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解除
服务协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的，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 第八十八
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
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2.《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五十五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 2倍以上 5倍
以下的罚款；属于定点医药机构的，责令其暂停相关责任部门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涉及社会保险基金
使用的社会保险服务，直至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属于其他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由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的，由有关主管
部门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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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9

对单位未按规定告知失业
人员应当享受的失业保险
待遇、为失业人员出具终
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提交
失业人员名单、档案的行
政处罚

《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单位未按规定告知失业人员应当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为失业
人员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失业人员名单、档案的，由县级以上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可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10
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
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
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11
对用人单位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而未参加的行政处罚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逾期仍不缴纳的，处欠缴数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
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本
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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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用人单位拒不协助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对工伤事故
进行调查核实的行政处罚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
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 2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13
对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
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九条：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14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建立

职工名册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

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处 2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

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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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用人单位以担保或者其
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和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扣
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
品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
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16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保存
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
录用登记材料的行政处罚

1.《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四条：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必须核查被招用人员的身份证；对不满１６
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律不得录用。用人单位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核查材料应当妥善保管。
2.《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八条：用人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保存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
用登记材料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１万元的罚款。
3.《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九条：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
位使用童工或者介绍童工就业的，依照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标准加一倍罚款，该非
法单位由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17

对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
人拒绝或拖延签订集体合
同、不提供或不如实提供
签订或履行集体合同所需
资料、劳动标准低于集体
合同规定、规章制度与集
体合同抵触、集体合同不
按时报送劳动保障部门审
查及其他违反集体合同管
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或者处以 5千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一）拒绝或者拖延签订
集体合同的；（二）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签订、履行集体合同所需资料的；（三）劳动合同中的劳
动标准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四）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相抵触的；（五）集体合同文本
不按时报送劳动保障部门审查的;（六）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对有前款行为的企业，并可以处以其法定代表人 1万元以下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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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18
对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
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行政
处罚

《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三条第六款：禁止用人单位的下列行为：……（六）不依法
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和就业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对单位处 3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19
对用人单位侵害集体协商
代表的特殊保护权益的行
政处罚

《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十九条：企业应当保证协商代表履行职责所必要的工作时间。协商代表履
行职责占用的时间，视为正常出勤。
企业对协商代表不得有打击报复的行为。
企业对协商代表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变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企业进行经济性裁员，协商代表有优先保留工作的权利。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劳动保障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责
任人处以 1万元以下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20
对用人单位违规延长劳动
者工作时间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2.《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3.《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四十条：企业违反集体合同规定，延长劳动时间、克扣或者无故拖欠职工
工资、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及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的，由劳动保障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改正;对职工造成损害的，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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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用人单位拒绝补发最低

工资差额和拒绝支付赔偿

金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第十三条：用人单位拒绝补发最低工资差额和拒绝支付赔偿金的，劳动

行政主管部门可给予警告，仍不改正的，可处以欠付最低工资差额和赔偿金总额一至三倍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22

对单位和个人为未满十六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的行政处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七条::单位或者个人为不满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按照每介绍一人处５０００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职业中介机构为不满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介

绍就业的，并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吊销其职业介绍许可证。第九条：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使用童工或者介绍童工就业的，依照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

第八条规定的标准加一倍罚款，该非法单位由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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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侵害女职工、未成年工

劳动保障权益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侵害其

合法权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对女职工或者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2.《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

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

对怀孕 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

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第七条 女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

的，每多生育 1个婴儿，增加产假 15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 4个月流产的，享受 15 天产假；怀孕满 4个月流产的，享受 42天产假。第九条 对哺

乳未满 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 1小时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

哺乳 1个婴儿每天增加 1小时哺乳时间。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九

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按照受侵害女职工

每人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附录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按照受侵害女职工每人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用人单位违反本规

定附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处 5万元

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有关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

权限责令关闭。

3.《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按

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四）安排怀孕７个月以

上的女职工夜班劳动或者延长其工作时间的；（五）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少于 90天的；（六）女职工

在哺乳未满 1周岁的婴儿期间从事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其他劳动

以及延长其工作时间或者安排其夜班劳动的；（七）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

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的；（八）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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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组织或个人招用未满十
六周岁未成年人，营业性
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
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招
用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
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一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款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招用已满十六
周岁的未成年人。
第一百二十五条：违反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由文化和旅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
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
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
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25

对用人单位在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
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
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
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
准的行政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外，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第六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26

对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
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
招聘条件、工作内容、工
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
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
含有民族、种族、性别、
宗教信仰等方面歧视性内
容行为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况、
招聘人数、招聘条件、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招聘信息，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
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性内容。
用人单位自主招用人员，需要建立劳动关系的，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社会保险等相关手续。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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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采取
欺诈、暴力、胁迫或者其
他不正当手段开展人力资
源服务，以及以招聘为名
牟取不正当利益、介绍单
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
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七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用人单位委托招聘人员或者开展其他人
力资源服务，不得采取欺诈、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不得以招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不
得介绍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28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
现场招聘会未制定组织实
施办法、应急预案和安全
保卫工作方案，未核实参
加招聘会的招聘单位及其
招聘简章的真实性、合法
性，未提前向社会公布招
聘会信息并对招聘会中的
各项活动进行管理，以及
举办大型现场招聘会不符
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八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聘会，应当制定组织实施办法、
应急预案和安全保卫工作方案，核实参加招聘会的招聘单位及其招聘简章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前将
招聘会信息向社会公布，并对招聘中的各项活动进行管理。
举办大型现场招聘会，应当符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29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建
立健全人力资源供求信息
发布审查和投诉处理机
制，发布的信息不真实、
不合法，泄露或者违法使
用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的
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九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人力资源供求信息，应当建立健全信息
发布审查和投诉处理机制，确保发布的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业务活动中收集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的，不得泄露或者违法使用所知悉的商业秘
密和个人信息。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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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
互联网提供人力资源服
务，违反《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网
络安全、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互联网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应当遵守
本条例和国家有关网络安全、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的规定。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31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接受用人单位委托提供
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时改变
用人单位与个人的劳动关
系，与用人单位串通侵害
个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条: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用人单位委托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外
包的，不得改变用人单位与个人的劳动关系，不得与用人单位串通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32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
中介活动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
活动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关闭或者责令停止从事职业中介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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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
未备案，设立分支机构及
办理名称、住所、法定代
表人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
书面报告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条: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自工商登记办理
完毕之日起 15日内，书面报告分支机构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予以关闭或者责令停止从事职业中介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34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未按规定在服务场所明
示营业执照、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和监
督电话、人力资源服务许
可证，未按规定建立健全
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
账、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
告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二条：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下列事项，并
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价格等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一)营业执照;(二)服务项目;(三)收费标准;(四)监督机关和监督电话。
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还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明示有关事项，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建立健全内
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35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
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
造、涂改、转让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第十七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伪造、涂改、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二）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
……。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二）项规定，伪造、涂改、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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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劳

动者收取押金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并以每人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向劳动者收取押金
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37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职

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

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

服务费的行政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三条: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在职业中介服务
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 1000 元以
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38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经

许可从事职业培训和职业

技能鉴定、为没有参加职

业技能鉴定或鉴定不合格

的人员申报职业资格证书

行为的行政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三条: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在职业中介服务
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 1000 元以
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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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
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未
依法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或
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行为
的行政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
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40

对职业技能鉴定站（所）
不遵守劳动行政部门的有
关规定、未从国家规定的
试题库提取职业技能鉴定
试题、拒不受理符合申报
条件和规定手续人员的职
业技能鉴定、不严格执行
职业技能鉴定回避制度和
乱收费的行政处罚

《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第十三条：职业技能鉴定站（所），必须遵守劳动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实施
办法。职业技能鉴定试题必须从国家规定的试题库提取，不得自行编制试题。
第十四条：职业技能鉴定站（所），应受理一切符合申报条件、规定手续人员的职业技能鉴定，要严
格执行考评员对其亲属的职业技能鉴定回避制度。
第十八条：单位或个人申报职业技能鉴定，均应按照规定交纳鉴定费用。

（一）职业技能鉴定费用支付项目是：组织职业技能鉴定场地、命题、考务、阅卷、考评、检测
及原材料、能源、设备消耗的费用；（二）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
部门按照财政部、劳动部（92）财工字第 68 号《关于工人考核费用开支的规定》，商当地财政、物价
部门做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八条（二），造成不良影响的职业技能鉴定站（所），
由劳动行政部门吊销其《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对乱收费的，没收其非法所得费用。没收的费用，
专项用于职业技能鉴定事业。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41
对滥发、伪造、仿制职业
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

1.《工人考核条例》第二十七条：违反《技师合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特种作业人员操作
证》的核发办法和规定，滥发上述证书的，除应当宣布其所发证书无效外，还应视情节轻重，由其上
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对其中通过滥发证书获取非法收入的，应当
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非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第二十七条：违反本规定第三条（二）中第五项和第十七条（三），伪造、仿
制或滥发《技术等级证书》、《技师合格证书》、《高级技师合格证书》的，除宣布其所发证书无效
外，还应视情节轻重，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对其中通过滥发证
书获取非法收入的，应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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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
派遣业务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
业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43

对劳务派遣单位涂改、倒
卖、出租、出借、非法转
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证》，隐瞒真实情况或者
提交虚假材料及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
务派遣行政许可行为的行
政处罚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涂改、倒卖、
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二）
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三）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
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44

对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

位违反劳务派遣规定行为

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

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本条例有关劳务派

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位被派遣劳动者 1000 元

以上 5000 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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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对用工单位违反辅助性岗
位确定程序规定的行政处
罚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应当经职工代
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在用工单位内公
示。
第二十二条：用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46
对民办学校违规办学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公安、民政或者工商行政
管理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办学、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罚款;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47

对继续教育机构未认真实
施继续教育教学计划，向
社会公开继续教育的范
围、内容、收费项目及标
准等情况，建立教学档案，
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如实出
具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
教育证明的行政处罚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第十九条：继续教育机构应当认真实施继续教育教学计划，向社会公
开继续教育的范围、内容、收费项目及标准等情况，建立教学档案，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如实出具专业
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
继续教育机构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远程教育，形成开放式的继续教育网络，为基层、一线
专业技术人员更新知识结构、提高能力素质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第二十九条：继续教育机构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有
关行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 74 —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适用条件

48

对禁止吸烟场所未按规定
设置禁烟标识或违反规定
设置吸烟器具的、个人在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
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相关行政部门按照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负责下列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监督管理工作。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别对各自管辖学校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二）中小学校以外的其他学校室内区域；
第二十五条：禁止吸烟公共场所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建立禁烟管理制度，做好禁烟宣传教
育工作； （二）在醒目位置设置禁止吸烟标识和监管部门电话；（三）不得设置与吸烟有关的器具；
（四）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吸烟者吸烟或者劝其离开该场所。对不听劝阻的吸烟行为可以采取合法方式
进行取证，并及时向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第三十九条：公共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办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 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者，处 2万元
以下罚款：（一）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公共场所未设置吸烟区（室）的；（二）禁止
吸烟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禁烟标识或违反规定设置吸烟器具的。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的，由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 50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49
对企业违反企业年金管理
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企业年金办法》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本办法的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50

对外国人或者用人单位伪
造、涂改、冒用、转让、
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书的
行政处罚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对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书的
外国人和用人单位，由劳动行政部门收缴就业证和许可证书，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 1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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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对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
监察，不按要求报送书面
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
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
据，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
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
（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无理
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二）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四）打击报复举报人、
投诉人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52

对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
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
资，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
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
工提供工资清单，扣押或
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
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
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
或者银行卡的行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
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二）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
（三）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53

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
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或未按规定存
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
金融机构保函，施工总承
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行
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的行
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
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施工单位限制承接新工程、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处罚：
（一）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二）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
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行劳动用工实名制
管理。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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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对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
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
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
确认或未配合施工总承包
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
督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
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
施监督管理或未实行施工
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的
行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
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
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二）施工总承包单
位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三）分包单位未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
督管理；（四）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55

对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
程款支付担保或未按约定
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
工费用，建设单位或者施
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
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
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有关资料的行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
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二）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
费用；（三）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有关资料。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56
对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
者近亲属在工伤认定中提
供虚假材料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在工伤认定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处 2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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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
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
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
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
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询。通过查询或
者其他方式发现其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应当及时解聘。
第一百二十六条：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违反本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招用、
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
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58

对用人单位向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提供的网络招聘信
息违法设置限制人力资源
流动的条件，开展网络招
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未依法履行信息审查义
务的行政处罚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设置限制人力
资源流动的条件，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未依法履行信息审查义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无违法所得的，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59

对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
式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履行核
验、登记义务，不履行招
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
务的行政处罚

1.《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不履行核验、登记义务，违
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核验、登记义务的；（二）
不按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报送有关信息的；（三）不按照本法第二
十九条规定对违法情形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或者未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四）不履行本法第三
十一条规定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义务的。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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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对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
构违规通过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
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
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
人组织、安排、管理学生
实习实训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六十六条：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学生实习的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侵害学生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参加相关保险、接受职业技能指导等权利的，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
单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人组织、安排、管理学生实习实训的，由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对前款规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人，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
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61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
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
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
业务的单位或个人违规组
织、安排、管理职业学校、
职业培训机构学生实习实
训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六十六条：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学生实习的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侵害学生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参加相关保险、接受职业技能指导等权利的，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
单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人组织、安排、管理学生实习实训的，由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对前款规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人，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
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62
对社会保险服务机构拒绝
监督检查或者谎报、瞒报
有关情况的行政处罚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五十七条：社会保险服务机构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监督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有关情况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责令改正，并可以约谈有关负责人；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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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无

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提供

职业中介服务，介绍劳动

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

事的职业行为的行政处罚

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第十七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四）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五）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

事的职业；……

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四）（五）项规定，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

业中介服务，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 3倍的罚款，最

高不得超过 3万元；情节严重的，提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具有《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一）违法行为情节

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受到处罚后两

年内再次实施相同或相近违法行为的；（三）

拒不执行限期整改令，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阻止、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违法行为，

或拒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篡改、

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六）对检举

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七）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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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提升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实施方案

比照执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行政执法

公示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四川省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制定《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制度>工作方案》。


